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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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吉电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

０２９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举行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业绩说明会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本公司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８

日发布了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深入全面地

了解公司情况，公司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６

日（星期四）下午

１５

：

００－１７

：

００

点举行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

告业绩说明会暨投资者接待日活动，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年度报告业绩说明会将在深圳证券信息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采取网络

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以登录“吉林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参与交流。

出席本次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财务总监陈立杰、董事会秘书宋新阳。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五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７５

证券简称：吉电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０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３

日以书面送

达方式发出。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０

日上午，在公司三楼第二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董事九人，实到董

事九人，公司监事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出席会议的董事占公司全体董事人数的二分之一以上，符合《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

的规定。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拟收购甘肃瓜州风电风力发电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

会议以

９

票赞同，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拟收购甘肃瓜州风电风力发电

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收购甘肃瓜州协合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４６％

股权，预计

收购价格为

４４６

，

３０３

，

０４０．００

元； 公司控股子公司吉林吉电协合新能源有限公司以自有资金

人民币

４８

，

５１１

，

２００．００

元，收购甘肃瓜州协合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５％

股权，收购方式为现金收

购，此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会议以

９

票赞同，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议案》， 同意公司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事项为

《关于拟收购甘肃瓜州风电风力发电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另行通

知。

特此公告。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五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７５

证券简称：吉电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１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甘肃瓜州协合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部分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一、交易概述

１

、交易基本情况

根据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发展战略，提高公司清洁能源比重，公

司拟以自有资金人民币

４４６

，

３０３

，

０４０．００

元，收购协合风电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协合风

电”）持有甘肃瓜州协合风力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瓜州风电”）的

４６％

股权；公司控股子

公司吉林吉电协合新能源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吉电协合”） 以自有资金人民币

４８

，

５１１

，

２００．００

元，收购协合风电持有瓜州风电的

５％

股权。

吉电协合是公司与中国风电国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风电国际”）共同出资设立的有

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６

日，注册地为长春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注册资本

１

亿元

人民币。股权结构：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５１％

，中国风电国际有限公司

４９％

；主营业务： 风

力发电及其他新能源项目的开发、建设、运营、管理、技术服务与培训，批发、零售风电设备

及原材料等。

公司与协合风电不存在关联关系，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本次交易

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涉及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如本次收购完成后，按照出让方与国际金融公司的相关约定，以及《股权转让协议》约

定，吉电股份将以收购后的

４６％

股权对国际金融公司提供质押担保。 根据有关规定，上述担

保行为无需瓜州风电提供反担保。

２

、董事会审议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０

日召开的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拟收购

甘肃瓜州风电风力发电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

３

、本次收购协议尚需取得国家有权部门的批准，且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方可生

效。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１

、协合风电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金：

１１

亿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

法定代表人：王迅；

注册地点：北京市海淀区西外大街腾达大厦

１２

层

１２０６

室；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内资独资）；

公司经营范围：项目投资、风电设备及其原材料的批发；风电技术开发和技术服务。

协合风电是中国风电集团有限公司在中国境内设立的公司，由中国风电集团间接持有

全部股权。 主要致力于风力发电厂投资，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协合风电投资有限公司投资的

３０

个项目，主要分布在辽宁、内蒙、吉林、河北、甘肃、江苏等地。

２

、中国风电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风电集团有限公司（下称“中国风电”）是一家专业从事风力发电业务的集团公司，

也是目前香港证券市场上唯一一家具有纵向集成一体化商业发展模式的风力发电上市公

司。 中国风电在百慕大注册成立，注册编号为

Ｆ８６０５

，并已依据香港商业登记条例办理了商

业登记，登记证号码

２１２９３１２９－０００－０９－０９－５

，董事局主席为刘顺兴先生。

中国风电以风力发电投资营运及风力发电服务业务（包括风电项目前期开发、风电技

术咨询、风电厂设计、风电厂建设与安装调试、风电厂专业运行及维修维护服务、风机塔筒

制造）为主营业务。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瓜州风电成立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４

日，成立时为内资企业、注册资本

２０００

万元、法定代表人

杨智峰，由协合风电独资开发建设甘肃瓜州干河口第八风电场项目（以下简称“干河口第八

风场”）。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１

日，经甘肃省商务厅批复，瓜州风电变为中外合资企业（台港澳与境内

合资），股东增加了风电控股，注册资本增至

６６

，

９１２

万元，协合风电持股比例

５１％

、出资

３４

，

１２５．１２

万元，风电控股持股比例

４９％

、出资

３２

，

７８６．８８

万元，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１

日股东出资已全

部到位。

２

、瓜州风电股权结构图如下：

３

、根据《甘肃酒泉千瓦千瓦级风电基地规划报告》，甘肃酒泉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位于

甘肃西部酒泉地区境内，酒泉地区位于甘肃省河西走廊西端，东经

９２°０４＇～１００°２０＇

，北纬

３７°

５１＇～４２°５０＇

之间，总面积

１９．５

万

ｋｍ２

，可开发利用的风能资源总量为

３９

，

９８０ＭＷ

。 酒泉地区共

规划了

８

个大型风电场， 规划到

２０１０

年新增装机容量

４

，

７５０ＭＷ

；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年间新增装机容

量

７

，

５５０ＭＷ

，

２０１５

年总装机容量达到

１２

，

７１０ＭＷ

，建成酒泉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

干河口风电场规划总装机容量

２

，

０００ＭＷ

， 规划到

２０１０

年累计装机容量

１

，

８００ＭＷ

，

２０１５

年累计装机容量

２

，

０００ＭＷ

。 干河口第八风场场址位于规划场址范围内， 设计安装容量

２０１ＭＷ

，安装

１３４

台单机容量为

１

，

５００ＫＷ

风力发电机组，并且与干河口第四风电场、第七风

电场共同新建

１

座

３３０ｋＶ

升压变电所，建成后向西北电网供电。

瓜州风电的风场位于国家酒泉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范围之内，风能资源丰富，是优质

的风场资源，属二类风场。 根据国际风能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出具的《瓜州风场测风评估报告》，

该风场

５０％

概率发电年平均利用小时

２

，

５８４

小时，

９０％

概率发电年平均利用小时

２

，

２６０

小时，

９９％

概率发电年平均利用小时

１９９７

小时，

２００７

年项目可行性报告中， 风机叶片

６７

米状态下，

年平均利用小时

２

，

２０５

小时，现建成后，风机叶片已采用

８２

米，对发电利用小时会有显著提

高。

４

、瓜州风电项目于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１３

日经甘肃省发改委《甘肃省发改委转发国家发改委关

于甘肃酒泉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十一五”

３８０

万千瓦风电场项目核准批复的通知》（甘发改

能源［

２００９

］

４８０

号）核准。

５

、瓜州风电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签订了《清洁发展机制减排量购买协议》，双方约定就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产生的碳减排量进行交易，每吨协定减排量的交易价格为

１１

欧元。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３

日取得国家发改委批复（《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关于同意甘肃瓜州干河口

第八风电场作为清洁发展机制项目的批复》发改气候［

２０１０

］

１５０６

号）

６

、瓜州风电项目

２０１０

年开工建设，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３０

日前

１３４

台风机全部投入商业运行。

７

、瓜州风电与国际金融公司（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

ＩＦＣ

”）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签订了《贷款协议》，贷款金额

１４

，

０００

万美元。 《贷款协议》双方约定：一是将瓜州风电现有

设备、未来设备及更换的设备设定为抵押物，为瓜州风电从国际金融公司取得的借款提供

抵押担保，抵押期限到瓜州风电从国际金融公司取得的贷款清偿完毕为止。 二是瓜州风电

与国际金融公司签订应收账款质押协议，双方约定将瓜州风电销售电力产生的应收账款设

定为质押物，为瓜州风电从国际金融公司取得的借款提供质押担保，抵押期限到瓜州风电

从国际金融公司取得的贷款清偿完毕为止。 截至到评估基准日瓜州协合已在国际金融公司

提款

９９

，

５５５

，

５５６

美元，剩余贷款预计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份提款完毕。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５

日瓜州风电与中国风电（香港）控股有限公司签订借款合同，约定的借款

本金为

１０

，

６６０

，

０００

美元，借款利率为固定利率，年利率为

５．３％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８

日借款

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美元。

８

、资产抵押、质押情况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瓜州风电与国际金融公司签订《资产抵押协议》及《不动产抵押协

议》，双方约定将瓜州风电现有设备、未来设备及更换的设备、土地使用权及建筑物设定为

抵押物，为瓜州风电从国际金融公司取得的借款提供抵押担保。 抵押期限到瓜州风电从国

际金融公司取得的贷款清偿完毕为止。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和

１１

月，瓜州风电的股东风电控股、协合风电分别与国际金融公司签订《股

权质押协议》及《补充协议》，风电控股按

４９％

出资比例、协合风电按

５１％

出资比例，为瓜州风

电从国际金融公司取得的借款提供抵押担保。 质押期限到

２０２４

年

１

月

１５

日为止。

根据瓜州风电与国际金融公司签订的 《贷款协议》， 瓜州风电与国际金融公司应签订

《应收账款质押协议》，双方约定将瓜州风电销售电力产生的应收账款设定为质押物，为瓜

洲风电从国际金融公司取得的借款提供质押担保。 抵押期限到瓜洲风电从国际金融公司取

得的贷款清偿完毕为止。 截止本公告日，《应收账款质押协议》尚未签订。

９

、公司本次股权收购是使用公司自有资金收购瓜州协合

４６％

股权。 公司在此次收购之

前，不持有瓜州协合股权。

四、审计、评估、定价原则、交易方式

１

、审计结果

经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中喜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瓜州风电的专项审计，出具了无

保留的审计报告结果如下：

根据中喜审字［

２０１１

］第

０２１９８

号专项审计报告，截至审计基准日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８

日：瓜州

协合账面资产总额

１４４

，

７０６．６２

万元、负债总额

７７

，

７９３．９３

万元、所有者权益

６６

，

９１２．６９

万元。

２

、评估情况

经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中天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瓜州协合进行资产评估， 结果如

下：

根据中天华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１０４９

号资产评估报告，截至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８

日，本

次评估采用收益法，对瓜州协合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评估值为

９８

，

４９４．１７

万元，评估值较

账面净资产增值

３１

，

５８１．４９

万元，增值率

４７．２％

。

采用收益法的基础条件：

１

）截至基准日，甘肃瓜州协合风力发电有限公司的风场项目虽然是在建工程项目，但

工程建设按计划执行，形象进度为

１００％

；

２

）鉴于风电建设期短特点，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８

日，已有

６３

台风机并网试运行，不确定性

减少。

３

）另外收益法数据较为可靠：

①

风机发电小时数引用了

ＳｇｕｒｒＥｎｅｒｇｙ

出具的 《干河口第八风电场能效预测与风况评

估》；

②

公司上网电价（含税价

０．５２０６

元

／Ｋｗｈ

）已获批复，并网协议已签订；

③

公司

ＣＤＭ

已注册成功，且碳减排量已签订销售合同，合同价格为

１１

欧元

／

吨·

ＣＯ２

；

④

公司未来运营成本主要为风场运维费，相关运行维护协议已签订，且已处于协议履

行期，成本可控；

⑤

相关贷款为

ＩＦＣ

贷款和股东贷款，到账时间，和本金归还及利率计算可靠。

⑥

投资依据明确（被评估单位根据目前工程实际签订的合同及预计费用提供了投资预

测，甘肃瓜州协合风力发电有限公司的基建总投资为

１５３

，

８００．００

万元；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选用收益法作为本次甘肃瓜州协合风力发电有限公司股权转让价

值参考依据。

３

、定价原则

经交易各方———吉电股份、吉电协合与协合风电协商后，参照评估结果为定价基础，协

议最终确定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４９４

，

８１４

，

２４０．００

元， 其中： 吉电股份需支付

４４６

，

３０３

，

０４０．００

元；吉电协合需要支付

４８

，

５１１

，

２００．００

元。

４

、交易方式

收购方式为协议转让现金收购。公司拟以自有资金人民币

４４６

，

３０３

，

０４０．００

元，收购协合

风电持有瓜州协合的

４６％

股权；公司控股子公司吉电协合以自有资金人民币

４８

，

５１１

，

２００．００

元，收购协合风电持有瓜州协合的

５％

股权。

５

、支付方式

吉电股份及其控股子公司吉电协合拟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分别收购协合风电持有的瓜

州风电公司

４６％

、

５％

的股权，以现金支付收购对价款。 股权转让款分三期支付。

１

）首期订金：本协议签署后三个工作日内，吉电股份向协合风电支付订金人民币贰亿

元整（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整）。

２

）第二期订金：在吉电股份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五个工作日内，吉电股份应向协合风

电支付订金人民币壹亿伍仟万元整（

￥１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整）。

３

）第三期价款：目标公司在甘肃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完成股东变更后三个工作日内，吉

电股份应向协合风电支付人民币玖仟陆佰叁拾万叁仟零肆拾元整 （

￥９６

，

３０３

，

０４０

元整），吉

电协合应向协合风电支付人民币肆仟捌佰伍拾壹万壹仟贰佰元整（

￥４８

，

５１１

，

２００

元整）。

五、本次收购后股权结构情况、协议主要条款

１

、收购后股权结构

２

、收购后瓜州风电董事会、监事会及经理层情况

１

）瓜州风电董事会由五人组成。 其中，吉电股份委派两人，中国风电委派两人，吉电协

合委派一人。 董事长由吉电股份选派的董事出任。

２

）瓜州风电监事会由三人组成。 其中，吉电协合和吉电股份各委派一人，另有一名职工

监事，监事会主席由吉电协合选派的监事出任（不在目标公司领取薪酬）。

３

）瓜州风电经理层由总经理、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二人组成。 其中，总经理由中国风

电委派，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由吉电股份委派。

３

、协议的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

本协议所述股权转让于下列先决条件全部实现之日生效，该日即为股权转让生效日：

１

）本协议经各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并由各方盖章；

２

）吉电股份召开股东大会前，协合风电应取得国际金融公司（

ＩＦＣ

）关于本协议所述股

权转让的同意函；

３

）本协议各方董事会、股东大会（如需要）审议通过；

４

） 本次股权转让取得政府有权部门批准， 目标公司取得新的 《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

书》。

４

、违约责任条款

１

）如果协合风电违反本协议有关的声明、保证及承诺事项，或者未能履行本协议约定

的义务，由此给吉电股份和吉电协合造成损失的，由协合风电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２

）如果吉电股份和吉电协合未能履行本协议约定的付款义务，每延迟一天，应按照迟

延支付款项每日万分之五的标准向协合风电支付违约金。 违约金应当在支付股权转让价款

时一并支付。

３

）协议各方应全面履行本协议约定的义务，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约定的义务，给守约

方造成损失的，除守约方可以要求违约方继续履行本协议外，还应赔偿守约方因此所造成

的一切损失。

４

）因任何一方及其实际控制人原因，导致生效条件不能成就而解除协议的，违约方应

赔偿守约方已发生的与本次收购有关的实际费用及其他经济损失。

六、收购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１

、有利于公司产业结构的调整

收购瓜州风电，将加大公司清洁能源的份额，有利于优化公司产业结构，从而提升公司

的核心竞争力。 若本次收购完成，公司风电可控装机容量将达到

４９．８

万千瓦。

２

、有利于增加公司盈利能力

风力发电是国家支持鼓励的项目，在目前财政、税收等优惠政策支持下，风电项目的净

资产收益率高于火电，且具有持续的盈利能力。 瓜州协合地处国家重点发展的酒泉千万千

瓦级风力发电基地，风电资源优势明显。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国家电网公司建成运行的

７５０

千伏输电

线路为电力送出提供了可靠保障，可有效提高发电利用小时。 收购瓜州风电股权，可为公司

提供效益支撑。

３

、有利于公司新能源领域的持续发展

目前，协合风电已获得二期

２０

万千瓦容量风场资源开发权，项目审批申报中。 该风场地

理位置优越，风力资源丰富。 公司与协合风电力争继续开发后续风电项目，为公司的持续发

展提供了基础和新的契机，以及更广阔的空间。

七、本次股权收购存在的风险

１

、根据协合风电与国际金融公司签订的相关协议，按协议规定协合风电转让股权需取

得国际金融公司书面同意，如国际金融公司不同意，本次收购无法完成。

２

、风力发电大范围建设在我国刚刚起步，风力发电对电网的稳定运行影响较大，电网

目前的管理和运行模式以适应水、火、核电为主，要适应风力发电的要求尚需一定的时间和

过程。

３

、存在灾害性天气使机组非正常损毁的风险，风电机组最大能够承受的风力不超过

１２

级，如果遭遇破坏性风，设备有损毁的风险；

４

、目前国内风电装机容量扩张较快，上网电量能否保持稳定存在不确定性。

八、备查文件

１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

２

、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

３

、股权转让协议

４

、瓜州协合审计报告

５

、瓜州协合资产评估报告

６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五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７５

证券简称：吉电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２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３

日以书面送

达方式发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０

日上午，在公司三楼第二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监事五人，实到监

事五人。

出席会议的监事占公司全体监事人数的二分之一以上，符合《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

的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拟收购甘肃瓜州风电风力发电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

会议以五票赞同、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拟收购甘肃瓜州风电风力发电有限

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同意提交公司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监事会认为：本次收购不仅有利于公司产业结构的调整，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有利

于增加公司盈利能力；还有利于公司在吉林区域外的持续发展，为公司今后产业调整提供

了更广阔的空间。

特此公告。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

○

一一年五月二十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4

2011

年
5

月
21

日星期六

证券代码：

000416

证券简称：民生投资 公告编号：

2011-14

民生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公告不存在任
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一、特别提示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未发生否决议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2011

年

5

月

20

日（星期五）上午

9:30

2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青岛市闽江路

5

号青岛府新大厦

215

会议室

4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表决

5

、会议主持人：马志军

6

、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代理人）

5

人、代表股份

120,294,228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22.62％

。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中介机构代表出席了会议。

三、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表决方式，逐项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120,294,22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

;

弃

权

0

股，表决通过。

（二）《公司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120,294,22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

;

弃

权

0

股，表决通过。

（三）《公司

201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120,294,22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

;

弃

权

0

股，表决通过。

（四）《公司

2010

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

120,294,22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

;

弃

权

0

股，表决通过。

（五）《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情况：同意

120,294,22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

;

弃

权

0

股，表决通过。

（六）《关于续聘山东汇德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2011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20,294,22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

;

弃

权

0

股，表决通过。

（七）《关于增补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20,294,22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

;

弃

权

0

股，表决通过。

钱爱民女士当选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后，张新民先生将不再担任公司独立董

事，董事会对张新民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山东琴岛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马焱、马娴慧

3

、结论性意见

:

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现场会议人员和召集人

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贵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

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山东琴岛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山东琴岛律师事务所关于民生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民生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0

一一年五月二十一日

附件：

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钱爱民，女，汉族，

1970

年

8

月出生，经济学博士，中国注册会计师，美国威斯康星大学

访问学者。

主要学习、工作经历：

1992

年

7

月毕业于中国纺织大学，获工学学士学位；

1995

年

7

月毕业于辽宁大学会计学专业，获经济学硕士学位；

2010

年

1

月毕业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专业，获经济学博士学位；

1995

年

9

月至

2000

年

7

月，中国金融学院，讲师；

2000

年

7

月至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会计系副主任。

主要研究领域：财务会计理论、企业财务报表分析等。

出版专著《公司财务状况质量综合评价研究

--

基于增长、盈利、风险三维平衡视角》和

《企业财务质量与管理质量关系研究》两部，编著《企业财务报表分析》等教材六部，翻译

《高级财务会计》等国外专业著作三部，在《会计研究》、《中国软科学》、《管理评论》等专业

期刊上发表论文近三十篇，主持北京哲学社会科学

"

十一五

"

规划重点项目《北京高新技术

企业国际化经营与财务状况质量关系研究》的研究工作，参与了多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研究。

钱爱民女士与本公司或本公司大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持有本公司

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000416

证券简称：民生投资 公告编号：

2011-15

民生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公告不存在任
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民生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七届五次会议于

2011

年

5

月

20

日在青岛府新大厦

215

会议室召开。 公司于

2011

年

5

月

16

日以传真形式通知了全体董事，会议应到董事

9

人，实

到董事

7

人，刘洪渭独立董事、钱爱民独立董事因公务未出席，委托刘仲川独立董事出席会

议并代为行使表决权，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马志军董事长主持，

审议并以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1

、选举马志军、徐建兵、张更生、刘洪渭、刘仲川为战略发展委员会委员，选举马志军

为主任委员。

2

、选举刘洪渭、刘仲川、钱爱民、徐建兵、张更生为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选举钱爱

民为主任委员。

3

、选举刘洪渭、刘仲川、钱爱民、张更生、冯栋为提名委员会委员，选举刘仲川为主任

委员。

4

、选举刘洪渭、刘仲川、钱爱民、陈良栋、冯壮勇为审计与风险控制委员会委员，选举

刘洪渭为主任委员。

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民生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0

一一年五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0543

证券简称：皖能电力 � � �公告编号：

2011-21

安徽省皖能股份有限公司

二

0

一

0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
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的提案。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会议召开情况

安徽省皖能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于

2011

年

5

月

20

日上午

9

：

00

在合肥市马鞍

山路能源大厦三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董事长白泰平先生主

持。

2

、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表

7

人， 代表有效表决权

455,900,201

股， 占公司现有总股本

773,008,816

股的

58.98％

。 公司董事及董事代理人（含独立董事）、监事和高管人员出席了会

议。 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会议以书面记名表决方式，逐项通过如下决议：

1

、审议通过《公司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455,900,20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表决权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2

、审议通过《公司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455,900,20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表决权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3

、审议通过《公司

2010

年度财务决算的报告》

同意

455,900,20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表决权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4

、审议通过《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经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北京）有限公司审计，公司

2010

年合并会计报表实现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18,763,762.13

元。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拟按母公司

实现的净利润

330,872,978.26

元提取

10%

法定盈余公积金

33,087,297.83

元， 年末母公司报表

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719,776,957.78

元。 年末合并报表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278,100,

335.72

元。

2010

年度股利分配方案为：以公司

2010

年末总股本

773,008,816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

每

10

股派现金

0.20

元（含税），计派现金股利

15,460,176.32

元，其余未分配利润结转到以后年

度进行分配。 本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同意

455,900,20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表决权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5

、审议通过《关于预计公司

201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预计

2011

年公司发生电煤采购关联交易总金额不超过

85,000

万元； 预计

2011

年度公司

替代发电关联交易金额合计不超过

40,000

万元； 预计公司控股股东安徽省能源集团有限公

司拟于

2011

年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资金不超过

160,000

万元，且在本金额范围内可以循环

使用。 （详细内容请见公司于

2011

年

3

月

18

日在证券时报、巨潮咨询网公布的《安徽省皖能股

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公告》【公告编号：

2011-6

】）

该议案为关联交易议案，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同意

1,642,66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6

、审议通过《关于预计公司

2011

年度为子公司提供资金或担保额度的议案》

（

1

）拟以委托贷款、统借统贷、内部借款方式向子公司借款总额度不超过

14

亿元。 （其

中，向皖能合肥发电有限公司提供资金不超过

5

亿元；向皖能铜陵发电有限公司提供资金不

超过

5.5

亿元；向淮北国安电力有限公司提供资金不超过

1.5

亿元；向皖能马鞍山发电有限

公司提供资金不超过

2

亿元）。公司将与子公司其他股东方按照持股比例对其提供资金。上

述提供资金在该额度范围内循环使用。

（

2

）拟通过授权子公司使用公司在银行的授信额度、为子公司在金融机构贷款或其他融

资方式提供直接担保方式向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预计总担保额度不超过

12

亿元。（其中，向

皖能合肥发电有限公司担保不超过

5

亿元；向皖能铜陵发电有限公司担保不超过

5

亿元；向

淮北国安电力有限公司担保不超过

1

亿元； 向皖能马鞍山发电有限公司担保不超过

1

亿

元）。 公司将与子公司其他股东方按照持股的比例对其提供担保。 上述担保在该额度范围内

循环使用。

（详细内容请见公司于

2011

年

3

月

18

日在证券时报、巨潮咨询网公布的《安徽省皖能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会六届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相关内容【公告编号：

2011-3

】）

6.1

审议通过《关于预计公司

2011

年为子公司皖能马鞍山发电有限公司提供资金或担保

额度的议案》

同意

455,900,20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表决权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6.2

审议通过《关于预计公司

2011

年为子公司皖能铜陵发电有限公司提供资金或担保额

度的议案》

同意

455,900,20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表决权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6.3

审议通过《关于预计公司

2011

年为子公司皖能合肥发电有限公司提供资金或担保额

度的议案》

同意

455,900,20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表决权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6.4

审议通过《关于预计公司

2011

年为子公司淮北国安电力有限公司提供资金或担保额

度的议案》

同意

455,900,20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表决权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7

、审议通过《关于会计师事务所

2010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工作总结及聘请公司

2011

年度

审计机构的议案》

公司继续聘请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北京）有限公司为公司

2011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

机构。

同意

455,900,20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表决权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8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杨治成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同意

455,900,20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表决权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此外，会议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许昌明、阮应国、程光杰的《

2010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

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安徽安泰达律师事务所李荣、陶冉律师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大会人员资格、大会议案表决程序均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规定，本次大会通过的各项议

案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安徽安泰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安徽省皖能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安徽省皖能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五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0543

证券简称：皖能电力 公告编号：

2011-22

安徽省皖能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六届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安徽省皖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

2011

年

5

月

20

日

(

周五

)

上午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由监事史建伟先生主持，会议应参与表决监事

3

人，

实际参与表决监事和监事代理

3

人。 会议审议并以书面投票方式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六

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会议选举史建伟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史建伟先生简历附后）。

表决结果：赞成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安徽省皖能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

0

一一年五月二十一日

附件：史建伟先生简历

史建伟：男，

1958

年

11

月出生，大学本科，政工师。 现任安徽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助理兼办公室主任，本公司监事会主席。 历任安徽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人事工劳部副主任、

办公室主任、纪委副书记、本公司第四、五、六届监事会监事。 史建伟先生持有本公司股票

0

股，未受过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及其他部门的处罚或惩戒。

证券代码：

002469

证券简称：三维工程 公告编号：

2011-018

山东三维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化泉州总承包项目合同变更委托书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山东三维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中化泉州石化有限公司就中化

泉州石化项目

28

万吨

／

年硫磺回收联合装置（

EPC

）总承包工作于

2009

年

7

月在北京签订了正

式合同。 本公司招股说明书中业已披露，该项目进展情况如下：

一、合同情况

2011

年

5

月

19

日，本公司接到中化泉州石化有限公司发来的

"

中化泉州

1200

万吨

／

年炼油

项目

28

万吨

／

年硫磺回收联合装置

EPC

总承包合同变更委托书

"--

由于中化泉州石化项目规

模和原料性质发生重大变化，硫磺回收装置规模从

28

万吨

／

年调整为

38

万吨

／

年，

2013

年

3

月

31

日装置中交。 具体的项目进度计划要求以及开展相关工作所需要的费用以双方最终签订的

补充协议为准。

二、合同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1

、该合同的履行对本公司以后会计年度的营业收入将产生积极的影响，且对本公司提

高核心竞争力和拓展同类市场份额具有重要的意义。

2

、本公司与中化泉州石化有限公司签订该合同系日常性经营行为，对本公司业务、经营

的独立性无重大影响。

三、合同履行的风险提示

本合同系工程总承包项目，合同履行存在受不可抗力的影响所造成的风险。中化泉州石

化有限公司和本公司均不存在合同履行能力的风险。

该项目的后续进展情况本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另行公告。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

注。

四、备查文件

《中化泉州

1200

万吨

／

年炼油项目

28

万吨

／

年硫磺回收联合装置

EPC

总承包合同变更委托

书》

特此公告。

山东三维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

一一年五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002196

证券简称：方正电机 公告编号：

2011-022

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竞拍取得土地使用权公告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
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

"

公司

"

）于

2011

年

5

月

20

日公告了《关于公司竞

拍取得土地使用权的公告》，现将公告的有关内容更正如下：

一：公告正文首段内容

原文：

"

根据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

"

公司

"

）

2011

年

11

月

5

日召开的第

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拟购买土地使用权的议案》

"

更正后：

"

根据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

"

公司

"

）

2010

年

11

月

5

日召开的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拟购买土地使用权的议案》

"

二：公告

"

六、本次竞得土地使用权对公司的影响

"

中最后一段：

原文：已推动公司下一步的可持续发展。

更正后：以推动公司下一步的可持续发展。

除上述内容外，公告中其他内容不变。

由于我公司的工作失误给广大投资者带来了不便，在此我们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5

月

20

日

证券代码：

600199

证券简称：金种子酒 公告编号：临

2011-010

安徽金种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半年度业绩预增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一、预计本期业绩情况

1

、业绩预告期间：

2011

年

1

月

1

日至

2011

年

6

月

30

日。

2

、业绩预告情况：根据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公司

2011

年

1-6

月份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

130%

以上。

3

、本次所预计的业绩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

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85,819,394.20

元。

2

、基本每股收益：

0.1646

元。

三、业绩增长的主要原因

2011

年上半年净利润大幅增长的原因为：公司白酒业务营业收入增幅较大，导致利润

增幅较大。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公司上述盈利预增是根据中国会计准则作出的初步估算，且未经审计，具体数据将

在本公司

2011

年半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因此，敬请广大投资者应谨慎作出投资选择。

特此公告。

安徽金种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5

月

20

日


